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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瘟疫的流行与防治 

韩毅
1
 

(中国科学院，北京 100190) 

【摘 要】：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，中央政府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，采取了医学、经济、政治等措施加以应对；

地方官吏是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，采取了赈济灾民、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；民间医学家是防治疫病的中

坚力量，大多亲赴灾区诊治病人，发放药物，撰写医书，传播官方医学知识；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

杂，采取了逃避瘟疫、求助巫术和寻医服药等措施。在防治瘟疫过程中，除继续采取传统的赈济措施外，南宋政府

对医药学知识给予了高度重视，出现了许多有名的方书和治疗方剂。 

【关键词】：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 瘟疫 防治 

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，受自然灾害、宋金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，瘟疫多次在诸路州县地区发生和流行，尤以两浙东、西路，

江南东、西路地区，即今浙江、江西地区流行较广。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，引起南宋政府的高度重视。

目前学术界对南宋时期瘟疫的研究甚少 1。本文重点探讨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(1162—1194 年)国家、地方官吏和社会民众防治瘟

疫的主要措施，以资借鉴。 

一、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危害 

(一)流行情况 

瘟疫多指“传染之病”②的总称。其病“多相染易”③,传染性强，其状“无问长少，率皆相似”④。 

宋孝宗时期，瘟疫多次在诸路州县地区发生和流行。如隆兴元年(1163 年),两浙东路温州(治今浙江温州)发生“饥疫”(1)。

隆兴二年(1164 年)冬，淮南地区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，“结草舍遍山谷，暴露冻馁，疫死者半，仅有还者亦死”
(2)
。同时，

这些流民又将瘟疫传播到了两浙东、西路地区，造成“是岁，浙之饥民疫者尤众”(3)的惨状。乾道元年(1165年),行都临安及绍

兴府“饥，民大疫，浙东、西亦如之”(4),瘟疫在两浙东、西路地区流行范围较广，“因疫气传染，间有死亡”(5)。两浙西路“大

疫”(6),湖州乌程、归安县“寒、水、饥、疫”;六月常州、湖州“大疫，大饥殍，徙者不可胜计”(7);杭州北关门外“民户流移，

疾疫五万余人”(8)。 

乾道二年(1166年),两浙西路海盐县(治今浙江海盐)“是岁疫歉”(9);江南西路隆兴府(治今江西南昌)“会岁大札”(10),暴发

瘟疫。乾道六年(1170 年)春，“民以冬燠疫作”(11)。乾道七年(1171 年),江南东路鄱阳县(治今江西鄱阳)乡民郑小五“尽室染

疫疠”
(12)
。乾道八年(1172 年),江南西路“饥民大疫”,隆兴府“民疫，遭水患，多死”

(13)
;同年夏，杭州“民疫，及秋未息”

(14)
。

乾道九年(1173 年),江南西路“连岁大旱，疫疠大作”(15)。淳熙元年(1174 年)初，江南东路浮梁县景德镇(治今江西景德镇)“是

岁近境疫疠”(16)。淳熙四年(1177 年),淮南东路真州(治今江苏仪征)“大疫”(17)。淳熙七年(1180 年)夏四月至六月，成都府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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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州(治今四川汉源)少数民族叛乱，南宋军队在平叛过程中“瘴疫死者不在其数”(18)。淳熙八年(1181 年),“行都大疫，禁旅多

死”(19);江南东路宁国府(治今安徽宣城)“民疫死者尤众”(20);江南东路太平州当涂(治今安徽当涂)、采石(治今安徽马鞍山)之

间“叠饿骈疫，暴露汹汹”
(21)

。淳熙九年(1182 年)四月，两浙东路绍兴府(治今浙江绍兴)等地“民多疾疫”
(22)

,江南东路婺州(治

今江西婺源)“亦复大疫”(23)。淳熙十二年(1185年),江南西路赣州(治今江西赣州)“疫”(24)。淳熙十三年(1186年)二月，两浙

西路州县“疫气大作，居民转染，多是全家病患”(25)。淳熙十四年(1187 年)春，两浙西路“都民、禁旅大疫，浙西郡国亦疫”(26)。

淳熙十六年(1189 年),荆湖南路潭州(治今湖南长沙)“疫”(27)。 

宋光宗绍熙元年(1190 年),荆湖北路江陵府(治今湖北江陵)发生疫病(28)。绍熙二年(1191 年)春，夔州路涪州(治今四川涪

陵)“疫，死数千人”(29)。 

(二)主要危害 

首先，造成大量人口死亡，加重人们对瘟疫的恐惧。如隆兴二年(1164 年)冬，淮南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，引发江南东路、

两浙东、西路瘟疫大暴发。乾道元年(1165 年),两浙西路大疫，常州、湖州因疫病饿死、迁徙者不可胜计，杭州北关门外染疫者

5万余人。 

其次，瘟疫常常和旱灾、水灾、地震等自然灾害并发流行，对南宋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。如隆兴二年(1164 年),

两浙西路湖州“水旱之余，疾疫大作”,“是岁，浙东、西水灾，民大饥疫”。乾道元年(1165 年),两浙西路湖州乌程、归安县

发生“寒、水、饥、疫”。淳熙十二年(1185 年),江南西路赣州发生瘟疫，吉州干旱“殊甚”。 

再次，瘟疫流行引起的物价上涨、官吏死亡和巫觋扰乱社会秩序等，给地方统治带来严重挑战。如乾道元年(1165 年),两浙

东、西路及行都、绍兴地区瘟疫流行严重，造成“四方客旅斗米博一妇女，半斗易一小儿。左右前后之人，不以实告”(30)的惨

状。乾道二年(1166 年),江南西路隆兴府发生瘟疫，巫觋“乘间惑人，禁断医药，夭横者众”(31),严重扰乱了地方官府的抗疫行

动。淳熙九年(1182 年),江南东路婺州“亦复大疫”,衢州“米价顿涌，四千七百文一石”。监狱是关押囚犯的地方，然因人员

聚集，多次暴发瘟疫，如淳熙八年(1181 年)两浙东路台州“其间久系囹圄，染疫而死者甚多”(32)。 

二、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

(一)南宋中央政府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

为应对瘟疫的流行，南宋政府采取了医学、经济、政治等多方面的措施积极加以应对。这些措施尽管有限，但在当时科学

不发达的情况下，对控制瘟疫的流行，减少瘟疫的危害，还是产生了十分有效的积极作用。 

1.医学措施。 

派医诊治、发放药物。“隆兴北伐”期间，受宋金战争影响，淮南东路、淮南西路一带瘟疫流行。隆兴元年(1163 年)五月

二十八日，都省上奏：“和剂局逐年所支三衙官兵夏药二十余万贴，军身既已在外，切虑本局循例，就此支付本寨，理宜措置”,

宋孝宗下诏“令户部行下所属，将今岁合发三衙官兵暑药目下计置津发。先期差官，趁末伏以前到军前。枢密院差使臣一员管

押去，都督府差官给散。其行在诸军夏药，亦合勘量修制支散”(33)。但疫病随着流民很快传播到了两浙西路，“是岁，浙东西

水灾，民大饥疫”(34)。疫病流行给两浙路带来了“饥民疫者尤众”的惨状，宋孝宗随即下诏“郡邑赈济，选郎官察之”(35)。隆

兴二年(1164 年)冬，淮南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，染疫死者大半，十二月二十六日宋孝宗下诏：“两淮经虏人蹂践，流移之民

饥寒暴露，渐有疾疫。令和剂局疾速品搭修合合用药四万帖，赴淮东、西总领所交割，枢密院差使臣一员管押前去。仰逐处委

官遍诣两淮州县乡村，就差医人同共给散。”
(36)

命令和剂局制造各种药物 4 万多帖，由枢密院派遣使臣一员押往淮南东路总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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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镇江、淮南西路总领所建康，积极医治两淮州县乡村中患病的民众。 

掩埋尸体、阻断传染源。南宋政府常常划拨经费招募僧人或责令地方官府掩埋患者尸体，并划拨出贫瘠之地作为埋葬场所。

如乾道元年(1165 年),两浙东、西路瘟疫流行，五月六日宋孝宗下诏：“两浙路诸州县饥民疾疫，理宜矜恤。除下逐州守臣措置

医治外，如有死亡遗弃在路之人，亦仰委官同巡检察，支给官钱埋瘗，不得令狼籍道路。”(37)要求两浙路州、县，一方面派遣

医人救治患者，另一方尽快掩埋病死在路上的尸体，其费用由官钱支付。淳熙八年(1181 年),“以是岁多疾疫，已降指挥广差医

官救(寮)[疗]。死者尚众，缘地主利于得钱，往往发旧改新，是致骸骨遗弃，不复收瘗”,四月十八日宋孝宗下诏：“临安府于

府城四门外相视隙地，作大塚各一所，每处委僧十人、童行三十人，凡遗弃骸骨，不问新旧，并行收拾丛葬。”(38) 

建立机构、安置病人。南宋政府常常建立病坊等机构医治病人。如乾道元年(1165 年),“行都及绍兴府饥，民大疫，浙东、

西亦如之”(39)。二月二十六日，监察御吏程叔逵上奏：“臣窃以为众之所聚，疾势易成，转相渐染，难以复治。谓宜亟敕府县，

亲行科择，多出文榜，凡有家可归、有乡可依者，许其自陈，给以粮米，使之各复归业。仍官给文引，俾就归业之处，请粥或

米以存恤之。至于无所依归之人，乃令就病坊安养。”(40)宋孝宗“从之”,命令地方官吏加强赈恤，有病者送病坊救治。淳熙三

年(1176)二月癸未朔，宋孝宗下诏“置广南烟瘴诸州医官”(41),专门负责治疗当地的瘴病。 

2.经济措施。 

南宋政府采取的经济措施，包括安置流民、赈济粥食、发放粮食、减免租赋等。如乾道元年(1165 年)三月十四日，两浙东、

西路瘟疫流行，权发遣临安府薛良朋上奏：“其有疾病、羸弱未能行履之人，欲别踏逐寺院，散粥煎药，以待痊安，方可发遣

回归乡贯。”宋孝宗“从之”(42)。乾道元年(1165 年)五月二十三日，宋孝宗下诏：“临安府内外有全家患病贫民，令本府差官

抄札，予放房钱一月，毋致失实作弊。”
(43)

乾道二年(1166 年)四月七日，臣僚上奏：“去岁二浙水涝，疾疫相仍，因而死亡，

其数颇多。圣恩宽恤，已免当年丁钱。窃闻今岁州县起催，乃以虚名追实钱，或老耄幼弱为之代输，或耆保邻里为之偿纳。百

姓饥饿之余，自纳身丁，已似不堪，而况更为他人输纳。矧所得甚微，而为细民之害不轻。欲乞行下诸州覆实开落，仍令监司

按察。”宋孝宗“从之”(44)。 

3.政治措施。 

在政治方面南宋政府采取了保证信息渠道畅通、遣使祭祀和分封诸神的措施。如淳熙七年(1180 年)三月九日，宋孝宗下诏

“监司、郡守条具民间利病，悉以上闻，无或有隐”(45),要求地方监司、州府积极做好民间利害事务的上奏，不得隐瞒。乾道八

年(1172 年),宋孝宗接受谏议大夫姚宪奏请，下诏封东晋高僧帛道酞为“灵辉王”,赐灵辉庙额，以表彰其“水旱疫疠，祈祷辄

应”(46)。该庙位于两浙东路绍兴府嵊县，同年又加封为“圆通妙智教院”。 

(二)南宋地方官吏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

1.赈济救灾措施。 

地方官吏采取的防治瘟疫的措施，大多属于赈济救灾的措施，包括发放钱粮、施以粥食、赈济病民等。如隆兴二年(1164年),

两浙西路湖州(治今浙江湖州)“水旱之余，疾疫大作，道馑相属”,湖州知州王师心积极加以救治，“既为粥以食饿者，又遣僚

属劝分，多所全活”(47)。同年，两浙东、西路因发生水灾“民大饥疫”,监察御史兼权太府少卿鲁訔发仓廪，“又陈荒政六事”,

因而受到朝廷的奖励，“上甚嘉纳，特迁一官”(48)。淳熙九年(1182 年),两浙东路婺州(治今浙江金华)“亦复大疫”,衢州“米

价顿涌，四千七百文一石，祸将浸淫于婺”,婺州官吏赵倅“所至骑从简约，县道诸色文字并不取索，穷民有请无不遂”(49)。 

2.医药救治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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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医诊治、发放药物。隆兴元年(1163 年),两浙东路温州(治今浙江温州)发生“饥疫”,温州州学教授王信“欣然为行，遍

至病者家，全活不可胜记”(50)。乾道九年(1173 年),江南西路“疫疠大作”,右文殿修撰龚茂良“命医治疗，全活数百万”(51)。

因防疫有功，得到奖赏，“进待制敷文阁，赏其救荒之功”。淳熙十三年(1186 年)二月，两浙西路瘟疫大流行，而且多是全家

患病，提举浙西常平茶盐公事罗点“遂就局修制汤剂给散，选官监督各州职医巡门”,清理患病人数，逐一医治，并“乞下诸州

军严切医救。毋为文具”(52)。淳熙年间，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(治今福建尤溪)“岁大疫”,尤溪知县石子重“多治药剂，分遣医

者散之村落。自为诗以劝之，赖以活者甚众”(53)。 

建立病房、收留病人。淳熙八年(1181 年),江南东路太平州当涂、采石之间，饥疫并发，形势危急，太平州知州“不知所为”,

通判徐定“设次卧起，造屋数百，行食散药，须舟不时，济者皆归焉，毕渡不失一人”(54)。 

改善环境卫生、掩埋尸体。乾道二年(1166 年),江南西路隆兴府(治今江西南昌)疫疠流行，当地巫觋乘机鼓惑，禁断医药，

死者甚众。徽猷阁直学士、知隆兴府充江南西路安抚使吴芾“命悬赏禁绝，集群医分井治疗，贫者食之，全活不可计”(55)。淳

熙九年(1182 年)四月，两浙东路绍兴府(治今浙江绍兴)等地“民多疾疫”(56),两浙漕臣吴琚仿照淳熙八年四月十八日宋孝宗下诏

临安府的做法，在绍兴府建立大塚，掩埋病亡者的尸体。 

3.社会管控措施。 

南宋巫术在民间流行甚广，严重地威胁到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和地方政府的救治活动，为此南宋地方官吏对“巫术”的非

法活动采取了打击、控制和改造的措施，并劝民谕俗，推广医药。 

宋孝宗时期，刘清之任荆湖北路鄂州(治今湖北鄂州)通判，“鄂俗计利而尚鬼，家贫子壮则出赘，习为当然，而尤谨奉大

洪山之祠，病者不药而听于巫，死则不葬而畀诸火”(57),刘清之“力禁止之，而又斥淫昏之祠，表烈女之墓，抑告讦之风，使民

知向屡摄郡事，邦人宜之”(58)。黄度任两浙东路温州瑞安县(治今浙江瑞安)县尉时，“岁大疫”,黄度“挟医巡问，人给之药，

而严巫觋诳惑之禁，全活者众”(59)。 

淳熙元年(1174 年),张栻知广南西路静江府(治今广西桂林),“访闻管下旧来风俗不美”,特撰《谕俗文》,指出“愚民无知，

病不服药”和“妄听师巫，因循至死”是造成当地老百姓“患疫”死亡的根本原因。张栻认为，人之患病，是由“寒暑冲冒，

饮食失时”引起，只要问医用药，自可疗治，与师巫无关。为此，他一方面规劝父老族长，教劝子弟，共行遵依，以善风俗；

另一方面“出榜禁止，捉押决定，依条重作施行”(60),将罪行严重者逮捕入狱，依法惩处。 

三、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医学家和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

(一)医学家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 

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，医学家陈言、郭雍、杨倓、洪遵等对瘟疫、伤寒病、痢疾病、麻风病等传染性疾病的病因、病症进

行了积极的探索，提出了许多有效的防疫思想和治疗方剂。 

1.瘟疫。 

瘟疫是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一类疾病的总称，包括温疫、寒疫和杂疫等(61)。淳熙元年(1174 年),医家陈言在撰成

的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提出了著名的“三因学说”,指出：“夫疫病者，四时皆有不正之气，春夏有寒清时，秋冬亦有暄热

时，一方之内，长幼患状，率皆相类者，谓之天行是也。”(62)陈言提供的防疫药方有屠苏酒、太一流金散、败毒散、应梦人参

散、喝起散、圣散子方、雄黄涂鼻法、五苓散、桂枝黄芩汤、沃雪汤等。淳熙八年(1181 年),医家郭雍在撰成的《伤寒补亡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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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详细地论述了瘟疫的概念、症状和发病原理，指出“是以一岁之中，长幼之病，多相似者，此则时行之气，是谓不正之气毒

伤人者也”,“又或有春天行非节之气中人，长幼病状相似者，此则温气成疫也，故谓之瘟疫。瘟疫之病，多不传经，故不拘日

数”
(63)

。关于瘟疫的治疗方剂，指出：“天行温疫，虽证不多，用药亦多端。如《千金方》言辟温疫气并断温疫相染诸方，及

《千金翼》弹鬼丸、神明白散、太乙流金散、萤火丸等方。前人虽尝选用，更尝缺省，收其遗逸用之。大抵治疫，尤要先辨寒

温，然后用药，取阴阳表里之在伤寒也。故庞安常又述其治寒疫诸方，盖以赤散、解圣散之类，皆宜治寒疫，若施之瘟疫，则

益热矣。”(64) 

2.伤寒病。 

伤寒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，四季均可发生，尤以春夏秋为多。该病位列古代疾病之首，历代医家多有论述。淳熙五年(1178

年),医家杨倓以其父杨存中藏名方和本人“闻见验方千余首”,撰成《杨氏家藏方》20卷。书中收载了交泰丹、太一丹、众仙圆、

十味和解散、八解散、神术散、祛毒散、回生散、祛寒汤、殊圣散、龙胆汤 11首治疗伤寒病的名方，如神术散，“治四时瘟疫，

头痛项强，发热憎寒，身体疼痛”;祛寒汤，“祛逐寒邪，解利伤寒、时行瘟疫”(65)。淳熙八年(1181 年),郭雍在《伤寒补亡论》

中对伤寒病病名、症状及其与其他疾病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辨析，明确指出伤寒病与温疫的不同。关于伤寒，郭雍指出：“触

冒之者，乃名伤寒耳，其伤于四时之气，皆能为病，以伤寒为毒者，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。”关于伤寒五名，“其病皆伤于寒，

其为病皆热则一也。然而有五名者，因四时之变气而言也。冬有风寒二证，故冬为中风，为伤寒；春为温病，夏为暑病，亦曰

热病；秋为湿温。此皆重感于四时之气，故异其名也。总而言之，则皆曰伤寒，曰热病”(66)。 

3.大风癞疾。 

大风癞疾，也称癞病、恶疾、大风疾，现代医学称其为“麻风病”。淳熙元年(1174年),陈言在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详

细地论述了麻风病的成因、症状和疗法。关于大风癞疾的传染性和治疗原则，陈言指出：“凡治大风，须推其所因，凡因风寒

湿热，劳逸饮食，与夫传染不可混滥，散寒湿风湿，清热，调和气血，颖然不同。若例以泻风药治之，则失其机要矣。”(67)他

提出大风治法有第一浴法、服药法和敷药法三种，名方有换骨丹、遇仙丹、疏风散、佛手膏、去毒丹、甘草散、解毒圆、福神

丹、水膏药、通天再造散、三济圆、八叶汤等，配合使用，效果甚佳。淳熙五年(1178年),杨倓在《杨氏家藏方》中记载了5道

治疗大风癞疾的方剂。其中第 1方为“换肌散”,治大风毒气蕴积，攻冲疡溃；第 2方为“五仙浴汤”,淋洗大风毒气，杀五虫，

敛疮口；第 3 方为“苦参大圆”,治大风癞疾，肌肉疡溃，鼻柱蚀烂；第 4 方为“乌金圆”,治大风疾，眉须堕落，鼻柱崩倒，

语言不利；第 5方为“活血散”,治大风疾，并诸风浑身顽麻，瘙痒成疮(68)。 

4.痢疾。 

痢疾病是宋代较为常见的一种传染性疾病，“疫毒痢者，毒气所传，一坊一境，家家户户更相染易，无有不病”(69)。乾道

五年(1170 年),洪遵在《洪氏集验方》中论述了治疗各类痢疾的方剂，指出“黄连、吴茱萸，各二两，如常法拣洗焙干，黄连锉

令寸断；同一处炒，俟香熟，分为二，各用醋糊为丸，如桐子大。若小儿则如绿豆大。悉赤痢，则服黄连，白痢则服茱萸，赤

白则并服之。赤先白后，则先黄连而后茱萸。赤多白少，则二分黄连，一分茱萸。反是亦如之。每服五七十粒至百粒，服之以

愈为度，陈米饮下”,此方治疗赤痢、白痢、赤白痢，“屡有神验”(70)。淳熙元年(1174 年),陈言在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中提

供的治痢名方有白头翁汤、桃花圆、胃风汤、露宿汤、苦散、驻车圆、万斤散、固肠汤、三圣圆、断下汤、厚肠汤、水煮木香

圆
(71)
。 

(二)社会民众防治瘟疫的措施 

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，地方乡绅、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等对瘟疫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较为复杂。如乾道年间，江南西路袁

州万载县(治今江西万载)“时值多疫”,普庵禅师居于万载县东北安仁坊，“取井水饮之，疫遂痊”。淳熙中，王中勤为道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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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每岁旱及疾疫，有祷立应”(72)。某些民众采取了逃跑躲疫或求助巫医的措施。如乾道七年(1171 年),江南东路饶州鄱阳县(治

今江西鄱阳)乡民郑小五，“尽室染疫疠，贫甚，飦粥不能给，欲召医巫买药，空无所有”。乾道八年(1172 年),江南东路饶州

鄱阳县石门(治今江西鄱阳境内),“适连年水旱疫疾，逃移纷然”。 

四、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防治瘟疫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借鉴 

(一)重视对瘟疫成因和传染性的认识 

宋孝宗年间，各级官吏对瘟疫的成因和传染性进行了科学的总结。如乾道二年(1166 年)四月二十七日，臣僚上奏：“狱者，

愚民犯法，固其自取，然亦有迁延枝蔓而情实可悯者。窃见春夏之交，疫疠方作，囚系淹抑，最易传染。一人得疾，驯至满狱，

州县谓之狱殟。”指出监狱是瘟疫暴发的一个重要场所，并建议“乞明诏诸路监司、守臣，遵守成宪，入夏之初，躬亲或差官

虑囚。如犯大辟，立限催促勘结，不得迁延枝蔓。其余罪轻者，即时断遣。见坐狱人或遇疾病，亦须支破官钱，为医药 粥之

费，具已断遣人数及有无疾病以闻。仲夏复命宪臣断行疏决，无致后时，务令囚系得脱疫疠炎暑之酷”(73),宋孝宗“从之”。这

些认识对于官府制定防疫措施提供了依据。 

(二)重视各级官府和医学机构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作用 

宋孝宗年间，各级官府建立的病坊，在隔离和治疗病人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。宋孝宗常常下诏有司“择空闲屋宇以安养

之，又命医挟剂以疗治之”(74)。如乾道元年(1165 年)正月一日，宋孝宗发布南郊赦文：“访问比来客旅寄居店舍、寺观，遇有

病患，避免看视，赶逐出外；及道路暴病之人，店户不为安泊，风雨暴露，往往致毙，深可悯怜。可令州县委官内外检察，依

条医治，仍加存恤，及出榜乡村晓谕，月具有无违戾去处以闻。”
(75)
强调对于一般疾病和重大瘟疫，中央各部和诸路州县要派

遣医官救治和散给药品。淳熙八年(1181 年),江南东路太平州当涂、采石一带发生瘟疫，太平州通判徐定建造房屋数百座，行食

散药。 

(三)重视医药学知识在疫病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

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，官府和医家较为重视医药学知识在疫病防治中发挥的作用，先后编撰了10多部医学方书著作。如宋

孝宗隆兴元年(1163 年),宋云公撰《伤寒类证》3卷。乾道七年(1171 年),李柽撰《伤寒要旨附药方》1卷。淳熙元年(1174年),

陈言撰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18 卷。淳熙八年(1181 年),郭雍撰《伤寒补亡论》20 卷。淳熙十三年(1186 年),叶大廉撰《叶氏

录验方》3卷。绍熙二年(1191 年),孙绍远撰《大衍方》12卷等。这些方书中收载了大量防治瘟疫的方剂。尤其是宋孝宗乾道六

年至淳熙五年(1170—1178 年),江南东路太平州姑孰郡斋分别刊刻了太平州知州洪遵撰《洪氏集验方》5卷、胡元质撰《胡氏经

效方》1 卷、杨倓撰《杨氏家藏方》20 卷，“今江淮间士大夫与夫医家多用此三书约证，以治疾无不取效”。鉴于“闽中相去

差远，犹未之有”,福建路官署也刊刻了此三书，“今刊诸宪司将以惠众抑亦副三公，欲广其传之意”(76)。 

综上所述，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防治瘟疫的主要措施，基本上沿袭了南宋初期形成的以各级官府为主、社会民众为辅的防

疫体系，认识到医药知识是防治疫病的根本和关键。 

注释： 

1韩毅：《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》,商务印书馆 2014年版，第 57—65页。 

2 唐慎微著，艾晨增订，尚志钧校：《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》卷 21《虫部中品》,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648

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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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王怀隐、王光佑、郑彦等编，郑金生、汪惟刚、董志珍校点：《太平圣惠方》卷 16《治时气令不相染易诸方》,人民卫生

出版社 2016 年版，第313 页。 

4赵佶敕编，郑金生等校点：《圣济总录》卷 22《伤寒疫疠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年版，第354 页。 

5《宋史》卷400《王信传》,中华书局 2007年版,第 12139—12143 页。 

6《宋史》卷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 1370页。 

7《宋史》卷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 1370页。 

8《宋史》卷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 1371页。 

9徐松辑,刘琳、刁忠民、舒大刚等校点: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59之 42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,第 7403 页。 

10 洪迈撰,何卓点校:《夷坚志·夷坚支戊》卷2《孙大小娘子》,中华书局1981年版,第 1067页。 

11 李昱修,陆心源等纂:《光绪归安县志》卷 27《前事略·祥异》,清光绪八年刻本,第 4页。 

12 黄淮、杨士奇等: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 246《荒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,第 3238页。 

13 徐硕:《至元嘉禾志》卷 7《学校》,《宋元方志丛书》第 5册,中华书局2006年版,第 4461页。 

14 朱熹: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88《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》,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:《朱子全书》第 24册,

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,第 4113 页。 

15《宋史》卷 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 2007年版,第 1371页。 

16 洪迈撰,何卓校:《夷坚志·夷坚支乙》卷 7《王牙侩》,中华书局 1981 年版,第 851—852 页。 

17《宋史》卷 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 2007年版,第 1371页。 

18《宋史》卷 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 2007年版,第 1371页。 

19《宋史》卷 385《龚茂良传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 11843页。 

20 洪迈撰,何卓校:《夷坚志·夷坚支乙》卷 3《景德镇鬼斗》,中华书局 1981 年版,第 813页。 

21《宋史》卷 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 2007年版,第 1371页。 

22 周必大:《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181《记黎州事》,清欧阳棨刻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52册,线装书局 2004 年版,第

774—775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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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《宋史》卷 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 2007年版,第 1371页。 

24《宋史》卷 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 2007年版,第 1371页。 

25 叶适撰,刘公纯、王孝鱼、李哲夫点校:《叶适集·水心文集》卷 14《徐德操墓志铭》,中华书局 1961 年版,第 252 页。 

26 徐松辑,刘琳、刁忠民、舒大刚等校点: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 58之 15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,第 7365页。 

27 陈亮撰,邓广铭校:《陈亮集·龙川集》卷 20《又壬寅夏书》,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 334 页。 

28 周必大:《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 191《赵子直丞相》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 53册,线装书局 2004 年版,第 50—57 页。 

29 徐松辑,刘琳、刁忠民、舒大刚等校点: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 58之 17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,第 7366页。 

30《宋史》卷 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 2007年版,第 1371页。 

31《宋史》卷 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 2007年版,第 1371页。 

32《宋史》卷 395《李大性传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 12049页。 

33《宋史》卷 62《五行志一下》,中华书局 2007年版,第 1371页。 

34 黄淮、杨士奇等: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 246《荒政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,第 3238页。 

35 朱熹: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88《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》,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:《朱子全书》第 24册,

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,第 4113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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